
 

开源证券 

关于深圳比特耐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开源证券作为深圳比特耐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

过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处罚处理 
公司或相关责任人被人民法院作出有罪生

效判决 
是 

2 信息披露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不适用 

 

（二） 风险事项情况 

深圳比特耐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向商丘市公安局分管后勤

和信息化建设副局长孙宜献行贿人民币 30 万元，单位法定代表人邓长久具体

实施了行贿行为。经夏邑县人民检察院决定，邓长久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被夏

邑县公安局执行取保候审。 

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出具（2017）豫 1426 刑初

756 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单位深圳比特耐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犯

单位行贿罪，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邓长久犯单位行贿罪，免予刑事处罚。 

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实际控制人之一邓长久在收到上述刑事判决书

后，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亦未及时告知主办券商。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 

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实际控制人之一邓长久涉及刑事犯罪，尽管被

免予刑事处罚，该事项仍可能对公司声誉及后续业务开展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未能及时披露上述事项，构成信息披露违规，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存

在被相关监管部门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风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在知悉上述相关情况后，督导公司及时补充披露上述事项，并要

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合法合规经营，

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开源证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出具的（2017）豫 1426 刑初 756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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